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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市）城管局，各处置企业：

为深入推进我市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工作，全面提升渣土消纳场安全管理水平，经研究，特制定《杭州市渣土消纳场安
全管理办法》，现予印发。请认真执行。

杭州市城市管理局

2020年6月19日

杭州市渣土消纳场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渣土消纳场的安全管理，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防止和减少事故的发生，保障全市渣土消纳工作正常开
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杭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条
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杭州市在用渣土消纳场的安全管理。

第三条 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审批单位负责辖区内渣土消纳场的安全管理工作。渣土消纳场运营管理单位是安全管理
的责任主体，负责实施本消纳场的安全管理工作。

第四条 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七条与《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第四项要
求，渣土消纳场办理备案登记手续时应提交安全管理制度及相关措施的证明材料。

第五条 渣土堆填作业应按区分层压实，保证堆体稳定，禁止超高、超量、超范围堆填。

第六条 按照《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评价与管理办法》第八条要求，渣土消纳场运行过程中应建立常态化监测机制，每年委
托有资质的单位按照《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第10.9（CJJ/T134-2019）进行一次堆积体稳定性验算和监测并出具报告。

第七条 消纳场区应实施封闭式管理，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确保安全护栏、安全警示标志完好无损。

第八条 责任主体应按规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与工作相适应的安全管理人员（可兼任），落实岗位责任制度和安全操作
规程，并确保各项制度落实到位。

第九条 责任主体依据《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五条建立日常管理台账，包括：

（一）生产台帐。主要记录消纳场每日消纳渣土的详细情况。包括建筑垃圾来源项目名称、时间、方量、车辆牌号等信息。

（二）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台帐。包括：安全生产教育记录、安全生产宣传记录、安全生产培训记录。具体记录负责人、
安全管理人员安全教育及培训考核情况（安全教育培训时间、地点、培训人、被培训人、教育培训内容等，经过安全教育的人
员要有本人签名）。

（三）安全生产检查台帐。包括日常安全生产检查记录、专项整治检查记录。具体记录消纳场安全生产检查情况（每月一次大
检查，每周一次常规检查，另外按照季节变化、节假日安排以及特殊作业要求，开展专项检查；记录检查时间、检查内容、检
查人、检查出的问题、整改措施、完成时间等信息）。

（四）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台帐。包括：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记录及整改记录情况。

第十条 依据《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五条制定应急救援预案。编制各类突发事件、安全事故的应急预案，建立健全应急
救援组织，落实应急救援装备和器材，定期组织实施救援演练。

第十一条 依据《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五条建立事故报告制度。责任主体应当在事故发生后立即报告市、区城管部门和
相关责任部门，同时采取有效救援措施防止发生灾害，并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处理。

第十二条 渣土消纳场完成消纳任务后，应及时移交相关单位落实后续安全维护、生态恢复、土地利用开发等工作。

第十三条 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区、县（市）城管局负责渣土消纳场的日常安全监督与检查，市城管局对各区消纳场
实行定期检查、随机抽查。

本办法自 2020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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